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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事，无小事。如果矛盾纠纷得不到化解，就

可能影响辖区社会大局稳定。”11月1日，郾城区人民

法院孟庙人民法庭干警刘成亮对记者说。

2022年是刘成亮与法结缘的第二十九年。29年

来，他扎根基层用心守护公平正义，把青春奉献给了基

层法庭；他积极播撒法律火种，弘扬法治精神；他开

展普法宣传、走访调查，积极协助法官化解群众纠纷，

在法官与案件当事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扎根基层 任劳任怨

“1993年10月，我进入原郾城县人民法院（现漯

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工作，后被分配到万金人民法

庭。”刘成亮回忆，当时的万金人民法庭办公条件简

陋。他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村的大街小巷，开展

现场调查、送达法律文书等工作。这些工作很琐碎，对

于案件的审理却很重要。

有一次，刘成亮去湖南省浏阳市一个极为偏僻的山

区给当事人送法律文书。该地不通汽车且山路崎岖。他

与同事冒雨徒步往返十多公里完成了任务，双脚磨出了

水泡。

刘成亮先后在万金人民法庭、大刘人民法庭、阴阳

赵人民法庭、龙城人民法庭、新店人民法庭、孟庙人民

法庭工作，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凭借坚强

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获得同事和群众的好评。

29年来，刘成亮不畏寒冬酷暑，足迹遍布辖区，对

待案件当事人做到耐心倾听、细心解答、用心劝导。孟

庙人民法庭庭长刘晓对刘成亮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在基层待得时间长，调解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是我

办理案件的得力助手。”

2022年8月13日，商桥镇王湾村田某反映：家中

丢失3张某农信社的存折，共计4万元。经调查，2021

年10月，田某的4万元存款已被其全部取出。田某不承

认，多次到该农信社吵闹。刘成亮与田某沟通后，考虑

到田某可能因为年事高忘记了取钱的事。随后，刘成亮

与相关人员来到该农信社，并通知田某到场，现场察看

了取款记录档案，并确认了田某的取款签名，化解了矛

盾。

化解矛盾 履职尽责

基层法庭受理的案件大部分与婆媳矛盾、宅基地纠

纷、赡养纠纷等相关。只要发生矛盾纠纷，刘成亮得知

情况后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耐心地与当事人沟通，

全力化解。近年来，刘成亮成功调解的纠纷每年都在

100起以上。

2022年1月，刘成亮成功调解一起赡养纠纷案。陈

某某膝下有5名子女，因子女均不愿意尽赡养义务，自

2009年起，陈某某便独自居住在女儿陈某的房子里。如

今，陈某某年过八旬，无人照料，将5名子女诉至法

庭。接到案件后，刘成亮立即协助员额法官开展调解工

作。他与当地基层干部联系，了解陈某某及其子女的基

本情况后，分别与陈某某的5名子女沟通。陈某某的子

女一致认为陈某某年轻时未担起家庭责任，且性格古

怪，不好相处。找到问题症结后，刘成亮多次对陈某某

的5名子女释法明理。最终，陈某某的5名子女表示愿

意赡养陈某某。双方达成庭前调解协议，案件得以化

解。

刘成亮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里，坚持“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则，解矛盾、止纠纷，实现案

结、事了、人和，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温暖，让群众感

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良好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

提。刘成亮常常奔波在田间地头开展调解工作，缓解了

员额法官审理案件的压力。

“近年来，涉诉群体性纠纷时有发生，处理不好极

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不利于社

会稳定。”刘成亮说。

2009年秋，新店镇新店村一家制板企业锯板材时产

生的飞渣经常进入附近村民家。村民意见很大，30多人

拦路阻止企业外运板材。双方矛盾激化，各持棍棒、铁

锨对峙。

接到求助电话后，刘成亮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

双方情绪激动，几个人甚至已经厮打起来。刘成亮立即

冲上去制止。待双方情绪稳定后，他对双方代表进行劝

解。最终，一起群体性事件得以平息。

不忘初心 守护公平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刘成亮始终把司法为民、服务

社会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调解案件过程中，他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待人和善、换位思考、因势利

导，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同时向当事人宣传法律政策，

不遗余力地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司法服务，实现法

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29年来，他始终坚持以身

作则、公正廉洁，旗帜鲜明地抵制各种诱惑，恪守职业

道德和行为规范。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实地调查，了解真

实案情，找准问题症结，才能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刘

成亮说。

董某与李某的田地中间原本有一条可以通车的小

路，可是由于两家在耕种过程中不断超出田地范围，小

路部分被侵占，两家农作物也经常被路过的车辆碾压。

董某和李某均认为对方有过错，产生纠纷。

刘成亮了解情况后，邀请双方当事人和村干部实地

丈量，并进行调解。最终，在刘成亮与村干部的见证

下，双方重新确定地界，被侵占的小路得以恢复，双方

也解开了心结。调解过程中，很多村民围观，刘成亮抓

住机会开展普法教育，达到“调解一件、教育一片”的

目的。

勤于学习 严于律己

“小李，这里有个网络侵权的案子。我对网络方面

不太精通，你帮我看看，我学习学习……”刘成亮对孟

庙人民法庭新来的书记员说。

面对复杂的民事案件，为保证调解的公平公正及法

律的正确适用，法庭干警需要不断学习，练就扎实的业

务基本功。多年来，刘成亮将学习作为一种习惯，严格

要求自己。

在刘成亮的办公桌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里夹着一枚书签。书签放置的地方有刘成亮正在调解的

案件涉及的法律适用条款。“我国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健

全，我需要不断学习。”刘成亮说。

多年来，刘成亮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理论知

识、研究优秀案例；多次上门向老同志请教，汲取办

案经验；数次与书记员深入探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通过不懈努力，刘成亮成了法庭的骨干、群众的

贴心人。

刘成亮给自己制订了“四勤”工作法。手勤：做好

各种记录；嘴勤：耐心询问当事人发生纠纷的原因，遇

到不懂的法律知识及时请教同事；眼勤：多研究案例、

法律法规及政策精神；腿勤：进村入户了解情况，现场

化解矛盾纠纷。

今年5月，孟庙人民法庭被定为创建“枫桥式人民

法庭”试点单位以来，刘成亮和孟庙镇司法所的同志坚

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工作方针，团结协作，成

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案件97件，成功调解上访案件15

件，接待法律咨询210余人次，维护了一方的和谐稳

定。

“刘成亮是个想干事、能干事、干实事的好同志。

工作中，他踏踏实实、勤勤恳恳。虽然快退休了，但是

他依然对工作充满热情。多年来，他从未耽误过工作。

这种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郾城区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刚表示。

扎根基层二十九载扎根基层二十九载
——记郾城区人民法院孟庙人民法庭干警刘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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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案件。

刘成亮在工作。

组织学习。

送法进乡村。

获赠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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